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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AE_9A_E8_B5_84_E4_c53_86138.htm 第一条 为加强固定资

产投资项目管理，控制投资规模，提高投资效益，根据国务

院国发［１９９１］４３号《关于继续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

资新开工项目的通知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固定资产投

资项目实行开工前审计制度。大中型建设项目和总投资３０

００万元以上的楼堂馆所项目（不包括技术改造项目，下同

）的开工报告，须先经审计机关审计，方可向有权审批机关

报批。小型建设项目和３０００万元以下的楼堂馆所项目开

工前，须先经审计机关审计 ，方可向有权审批开工的机关办

理项目开工手续。 第三条 项目开工前审计程序是由建设单位

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申请并报送有关资料，审计机关受理项

目开工前审计申请后，在３０天内提出审计意见通知书或审

计结论，发送建设单位和审批项目开工的机关。 第四条 建设

单位在申请开工前审计时，需提供下列资料： １．批准的项

目建议书，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、年度计划等文件； 

２．建设项目资金来源及前期财务支出等有关财务资料； ３

．审计机关根据建设项目具体情况确定的其他资料。 第五条 

审计的主要内容 １．建设项目总投资来源是否合规，当年资

金是否落实。银行贷款须提供银行贷款承诺书或合同；利用

外资须提供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协议书，年度自筹基建资金须

提供银行存款证明；预算内资金须确已落实； ２．建设项目

开工前的各项审批手续是否完备、合法，建设项目及投资是

否纳入国家年度投资计划。需由国家计委报请国务院批准开



工的大中型建设项目，先审计，经批准后下达项目计划； ３

．设计编定的建设规模和建设标准是否与可行性研究报告文

件相符，有无超规模、超标准问题，项目概算对固定资产投

资方向调节税、利率等因素是否作了综合考虑； ４．建设项

目征地拆迁、三通一平工作是否完成； ５．是否符合国家的

产业>策，是否存在违反国家>策的其他有关问题。 第六条 审

计分工 １．北京地区大中型建设项目和３０００万元以上的

楼堂馆所项目及中央部委机关的楼堂馆所项目由审计署审计

； ２．北京地区中央单位小型建设项目由审计署驻部门审计

机关审计；未设署驻部门审计机关的，可由部门（包括部级

公司）内审机构审计；未设内审机构的由审计署审计；北京

市小型建设项目由北京市审计局审计； ３．北京地区以外的

中央项目由审计署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审计；未设特派员办

事处的，审计署授权各省；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审

计局审计（不另发授权通知书），审计结果报审计署备案； 

４．地方建设项目由地方审计机关审计；经审计署授权的省

级及以下各专业银行、保险公司、邮电、气象、石油销售、

地（市）县级烟草公司（含三级批发站）的项目由地方审计

机关审计。 ５．国内合资建设项目、异地建设项目以项目隶

属关系按上述分工进行审计；跨省区建设项目由建设单位所

在地审计机关按上述分工进行审计。 第七条 处理原则 １．申

请开工前审计的建设项目，凡符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开工的

规定并具备开工条件的，审计机关应出具同意办理开工手续

的意见；否则审计机关应出具不同意办理开工手续的意见；

对未提供完整资料的建设项目，审计机关可不受理审计申请

。 ２．未经审计和经审计不同意办理开工手续的建设项目，



审批项目开工机关不予办理批准开工手续，建设部门不予核

发施工执照，银行不予拨付工程用款。 ３．未经审计开工的

建设项目，除责令建设单位停工立即补办开工前审计手续外

，并处以建设单位项目总投资１％以下（含１％）的罚款，

罚款从自有资金中支付；没有自有资金的，由主管部门代付

；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负责人处以相当于本人三个月基本工

资以下的罚款；在开工前审 计中发现的其它问题，按国家有

关规定处理。 第八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审

计局，署各派出机构于每年六月底和十一月底向审计署填报

一次《新开（复）工建设项目审计汇总表》（见附表）。 第

九条 停缓建后恢复建设的项目须有计划部门同意建设项目复

工的意见。建设单位方可向审计机关提出复工前审计申请，

审计办法按以上条款进行。 第十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审

计局和署派出机构可根据上述原则制定适合本地区本部门实

际情况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工前审计实施细则，报审计署

备案。 第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由审计署负责解释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